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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丛书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从立案、侦查、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段中的重要诉
讼法律制度。
本丛书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，尤其是对管辖、证据、司法鉴定、强制措
施适用、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、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，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
性的制度选择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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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1.刑事被告单位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。
从各国刑法规定看，在单位犯罪上，一些国家采取双罚制，即既处罚单位，又处罚有关责任人员；也
有一些国家采取单罚制，即只处罚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。
无论是采取双罚制，还是采取单罚制，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都是犯罪主体，与之相适应，在刑事诉
讼中，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都是诉讼主体，独立地参加诉讼。
但也有人认为，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刑事被迫诉人因刑罚制度的不同而有异，在双罚制的情况下，是一
个犯罪，两个犯罪主体，与此相对应地存在两个诉讼主体，即刑事被告单位和单位的主管人员及其他
直接责任人员；在单罚制的情况下，是一个犯罪，一个犯罪主体，与此相对应地只有一个诉讼主体，
即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单位不是独立的诉讼主体。
笔者认为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在现代刑事诉讼中，任何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应当有
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活动，提出自己的主张、证据和意见，就案件事实进行理性的辩论和交涉，这是
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，也是衡量和评价刑事程序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。
就单位犯罪案件而言，刑事被告单位作为国家专门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，其与诉讼结果有着密切
的关系，要保证程序的公正性，就应当承认刑事被告单位的诉讼主体资格，允许其参加诉讼。
从刑罚理论上讲，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既包括定罪，也包括处刑。
根据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理论，单位构成犯罪是单位内部成员构成犯罪的前提，也是对单位内部成
员进行处罚的基础。
因此，无论是适用双罚制还是适用单罚制，单位及其内部成员均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，均应成为诉
讼主体，独立参加诉讼。
在双罚制的情况下，法律规定单位及其内部成员均可构成犯罪，均应受到处罚，单位及其内部成员理
应成为并列的两个诉讼主体；在单罚制的情况下，法律要求仅对单位定罪而不对其实施刑罚，只处罚
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这里无论是定罪还是处刑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以处罚为标准而认为只有一个
诉讼主体，即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诉讼主体，显然是不科学的。
更何况定罪本身也是对单位的行为在法律上的一种否定性评价，它会使单位的名誉、机会及利益受到
极大的损害。
如果不承认单位具有独立的刑事被迫诉人地位，那就等于在没有给予单位申辩机会的情况下对其追究
刑事责任，这显然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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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刑事被追诉人的地位、权利与保障》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·刑事诉讼系列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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